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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交通部公路局 函
地址：108234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5號
承辦人：卓佩瑜
聯絡電話：02-23070123 分機2301
傳真：02-23070160
電子信箱：peiyu93@thb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
發文字號：路監車字第11350033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局為辦理113年度第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本地端高可用

性演練作業，將暫停公路監理系統服務，詳如說明，請惠

予轉知相關人員，請察(查)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為辦理113年度第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本地端高可用

性演練作業，訂於113年8月10日(星期六)上午9時30分至下

午2時，採不停止服務方式辦理演練作業，將影響外部機關

查詢服務，期間將有數次30秒以內之中斷。

二、另113年8月18日(星期日)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，採暫停

服務方式辦理演練作業，將暫停第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服

務。

正本：司法院、監察院、財政部、法務部、勞動部、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、交通部、數
位發展部、環境部、國防部、內政部移民署、內政部警政署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會、各縣市政府(含直轄市)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高雄市政府 1130809

*11304128400*


